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明细表
	项目名称
	在水产养殖中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

	事项编码
	QD00HY-CF-0102

	执法主体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

	法律依据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法定罚则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处罚种类
	罚款

	违法行为
阶次
	违法情形
	处罚标准

	轻微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公斤以下；
	处一万元罚款

	
	成品在500公斤以下。
	

	一般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公斤以上200公斤以下（不含100公斤）。
	处二万元罚款

	
	成品在500公斤以上1000公斤以下（不含500公斤）。
	

	较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200公斤以上500公斤以下（不含200公斤）。
	处三万元罚款

	
	成品在1000公斤以上1500公斤以下（不含1000公斤）。
	

	严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500公斤以上1000公斤以下（不含500公斤）。
	处四万元罚款

	
	成品在1500公斤以上2000公斤以下；（不含1500公斤）。
	

	特别严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0公斤以上（不含1000公斤）；
	处五万元罚款

	
	成品在2000公斤以上（不含2000公斤）。
	


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明细表
	项目名称
	在水产养殖(渔业生产)中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

	事项编码
	QD00HY-CF-0107

	执法主体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

	法律依据
	1.《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法定罚则
	1.《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国家规定的禁用药物进行渔业生产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使用，没收其药物，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违法行为
阶次
	违法情形
	处罚标准

	轻微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公斤以下；
	处一万元罚款

	
	成品在500公斤以下。
	

	一般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公斤以上200公斤以下（不含100公斤）。
	处二万元罚款

	
	成品在500公斤以上1000公斤以下（不含500公斤）。
	

	较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200公斤以上500公斤以下（不含200公斤）。
	处三万元罚款

	
	成品在1000公斤以上1500公斤以下（不含1000公斤）。
	

	严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500公斤以上1000公斤以下（不含500公斤）。
	处四万元罚款

	
	成品在1500公斤以上2000公斤以下；（不含1500公斤）。
	

	特别严重
	涉案水产品量：苗种在1000公斤以上（不含1000公斤）；
	处五万元罚款

	
	成品在2000公斤以上（不含2000公斤）。
	


